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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回复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

券法》（以下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

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

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本着审慎、负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就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

作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仔细核查，现发表专项意见如下： 

监管工作函问题三、前期，公司《2017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》中披露，公司专网

通信业务的主要客户包括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、浙江浙大网新易盛

网络通讯有限公司、浙江南洋传感器制造有限公司等；主要供应商包括上海星

地通通信科技有限公司、新一代专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等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

近年来公司主要客户和供应商与前述情况是否发生显著变化，请明确变化情况

及对公司的影响；（2）公司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之间，以及上下游与公司、

公司董监高、公司主要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共同投资等业务合作关系。

请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。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公司主要客户、供应

商实施的审计程序，特别是函证的方法和过程，以及形成的审计结论。 

   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查阅了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名单及相关企业公开

的工商资料，与公司董监高等相关人员的访谈后，认为： 

近年来公司主要供应商变化不大，增加了部分新的供应商；客户与《2017

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》披露主要客户发生了较大变化。从目前客户构成来看，主

要客户为国资控股的大型企业集团或军工背景的企业集团，客户信用级别高，具

有较好的抵抗风险能力；从供应商来看，业务保持稳定，供应商数量增加，有利

于公司分散采购的风险，提高竞价的能力。 

公司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之间，以及上下游与公司、公司董监高、公司主

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共同投资等业务合作关系。公司的回复内容符合公

司实际情况，对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发表同意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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